




关于转发《信阳市中介服务机构考核管理暂 行办法》的通知


县政府有关部门:
为规范我县中介服务机构从业行为,提高中介服务机构 服务质量,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,现将《信阳市中介 服务机构考核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我县实际, 参照执行。




准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202I 年 12 月 17 日


信阳市中介服务机构考核管理暂行办法

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中介服务机构从业行为,提高我市中介服务机构服务质量,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,制定本办法(试行)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信阳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(以下称中介服务机构)。
第三条 中介服务机构考核采用累积记分办法,累积记 分周期(即记分周期)为 12个月 ,满分为 12分。
按照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,一次记分 的分值为: 12分、6分、3分、2分、1分五种。
第四条 中介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,一次记12分:
(一) 弄虚作假、故意泄露委托方的商业秘密以及采取不 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工程咨询单位利益,严重违反职业道 德和行业准则的;
(二) 用欺骗、欺诈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委托合同(协
议) 的;
(三) 对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 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真实材料的;
(四)涂改、伪造资质、资格证书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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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经行业主管部门二次以上(含二次) 约谈或行政处 罚后仍不改正错误,继续出现违规行为的;
(六)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的。
第五条 中介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,一次记6分:
(一) 编制文本文件因质量原因经专家评审连续2次不予 通过的;
(二) 编制文本文件因质量原因造成委托单位较大经济 损失的;
(三) 出具虚假或者严重失实的报告或材料的;
(四) 其他较严重的违规行为。
第六条 中介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,一次记3分:
(一) 擅自超过承诺的服务收费标准;
(二) 擅自超过承诺的服务时间标准;
(三) 申报单位和项目基本概况、主要数据、经济技术指 标出现重大错误的;
(四) 产业分类、产业政策分析以及行业准入等重要内容 适用错误的;
(五)编制文本文件因质量原因经专家评审1次不予通过 的;
(六) 其他一般的违法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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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中介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,一次记2分:
(一) 未按照规定通用文本要求编制报告或材料的;
(二) 编制的文本文件未对项目单元作明确结论,或分析 结论不符合真实情况的;
(三) 超出资质证书业务范围从事服务活动的;
(四)其他一般的违规行为的。
第八条 中介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,一次记1分:
(一) 委托书(合同) 未及时报备的;
(二) 项目主要内容以及经济技术指标等主要数据出现 错误的;
(三)文本终稿不向业主提供的(合同有约定的除外) ;
(四) 报批稿未按照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作出说明的;
(五) 其他轻微的违规行为的。
第九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考核 管理,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相关工作和事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 抽查。
第十条 行业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、行政许可事项审查 等过程中发现中介服务机构有上述第五条至第九条所述问题的,应当采用多种方式采集证据,并于每月25日前报送信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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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在5个工作日内对报送 情况进行审核,建立台账,进行记分确认后在信阳市网上中 介超市发布。
第十一条 在信阳市网上中介超市公布后7个工作日内, 中介服务机构对记分情况有异议的,可以向信阳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进行书面申辩,并提供证据.信阳市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两名以上工作人 员进行调查,调查情况经审批后反馈给相关单位和科室,确 实错误的作相应分值调整。
第十二条 累积记分在信阳市网上中介超市公布后7个 工作日内,中介服务机构未作书面申辩的,视为认可累积记 分和放弃申辩权利.当中介服务机构累积记分达到6分时, 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约谈,并责令其提交整改措施和整改情 况报告;累积记分达到9分时进行通报;累积记分达到12  分时列入"黑名单"，暂缓对该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项目进 行评审。
中介服务机构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,建议行业主管 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 进行举报,行业主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,应及时处理并予以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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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信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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